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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杨小

奇先生及西藏东方企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企慧”）的通知，获悉东

方企慧与杨小奇先生于 2020 年 9 月 1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一致行动协议》签署的背景 

2020 年 9 月 1 日，公司 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杨小奇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杰

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智控股”）与东方企慧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杰

智控股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东方企慧转让其持有的 7,920,063 股公司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9.90%。同日，东方企慧与杨小奇先生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东方企慧作为投资人同意在行使其所持股权对应的公司任何重要事项的决策、经

营等相关股东权利时，与杨小奇保持一致，即在前述事项的决策过程中与杨小奇

采取相同意思表示，包括但不限于在公司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时一致行动。 

二、 本次新增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西藏东方企慧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西藏山南市乃东区格桑路南侧水利设计院东侧众益花园小区三栋一单

元二层 1-1 号房 

成立时间：2014 年 9 月 22 日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26396977765P 

实际控制人：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构成：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融科物业投资有限公司 

三、《一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 

东方企慧与杨小奇先生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双方一致行动的范围包括：（1）行使股东大会的表决权；（2）向股东大

会行使提案权；（3）行使董事、监事候选人提名权；（4）双方在履行股东权利和

义务方面，与杨小奇意思表示保持一致。 

2、协议一方拟向股东大会提出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时，应当事先就议

案内容与他方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以求达成一致意见；如经充分磋商后仍无

法达成一致意见，则应按照杨小奇的意见，以其中一方的名义或双方共同的名义

向股东大会提出相关议案，并对议案按照杨小奇的意见做出相同的表决意见。特

别地，在遵守上述约定的前提下，杨小奇应在股东大会上投票赞成东方企慧向公

司提名的一名董事候选人成功当选为公司董事。 

3、对于所有需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双方应当就待审

议的议案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直至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在本协议双方经充分

磋商后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且东方企慧意见与杨小奇不一致时，委托杨小奇出

席公司股东大会，并在该等会议上就所有审议事项，代表东方企慧决策并行使投

票权，并按照杨小奇的意见投票。 

4、东方企慧承诺，不再签署与本协议内容类似的协议，或作出其他一致行

动的承诺，或作出任何其他有损公司稳定经营及整体利益的承诺。 

5、双方同意本协议有效期36个月，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算。但是，在前述

有效期内，如东方企慧不再持有公司股份的，本协议自东方企慧不再持有公司股

份之日自动终止。 

6、东方企慧承诺不单方解除本协议，并声明在本协议中的承诺是不可撤销

的。双方可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解除或变更本协议。 

7、东方企慧违反本协议约定，应向杨小奇支付的违约金不超过其所持股份

对应的公司上一年度末经审计账面净资产值的10%，具体金额应由双方另行协商

确定。 

8、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基于上述，《一致行动协议》生效后，东方企慧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杨小奇

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杨小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杰智控股、陈春梅女士、龚传军

先生、东方企慧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6,849,600股，持股比例仍为46.06%，本次协

议转让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杨小奇先生。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五、备查文件 

《一致行动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3 日 


